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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又是人类社会每一个成员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社会活动。人们在日常工

作、生活和学习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各种形式与道路交通发生关系，而要确

保人们的生命、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在这一过程中免遭侵害，就要求所有道路交

通参与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行为规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成为了现代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是一个国

家的所有法律规范中与人们工作、生活、学习的关系最为密切、被适用机会最为

频繁的一种。即使是社会普遍认为影响面很大的婚姻法也不可与之相比较。

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调整对象

任何法律规范都有着一定的调整对象，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不例外。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员条和第圆条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是道路交通
安全行政主管部门、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

单位和个人等法律主体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关系。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道路交通参

与人在具体参与道路交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的

具体内容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调整的对象可大体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道

路交通安全行政主管部门与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等道路交通参与人之间的

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关系；其二是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与道路

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等平等的道路交通参与人相互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通行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很难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简单地归入行政性法律

还是民事性法律，抑或是刑事性法律等某一个单一的基本法律部门。

（一）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关系

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职

能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关系的具体内容和主体

的不同，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关系可分为外部行政管理关系和内部行政管理关

系。

外部行政管理关系是指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行政

管理的过程中，与道路交通参与人之间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典型特征在于：

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始终都是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的行政机关，作为国家管理道路交

通安全的职能部门，该行政机关具体掌握并行使着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权、强

制权、制裁权、规范制定权等国家权力，属于管理者；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则始

终都是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他们在参与道路交通过程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只享有合法的道路通行权利。可

见两者的地位并不对等，行政机关依法拥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的国家权力，有着

远







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国家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既是道路交通安全行

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问

题。然而，我国的交通事故却长期居高不下。在上个世纪 怨园年代初，我国年均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圆缘万起，死亡约缘万多人。到怨园年代末，我国年均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超出源园万起，死亡约 愿万多人。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机动车辆保
有量的迅猛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及其危害后果更是触目惊心：圆园园员年全国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约苑缘万起，死亡员园郾远万多人；圆园园圆年全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苑苑万
余起，死亡 员园郾怨万人；圆园园猿年虽然总体略有下降，但全年仍发生交通事故
远远苑缘园苑起，造成员园源猿苑圆人死亡、源怨源员苑源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猿猿郾苑亿元。与
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圆郾员亿辆车，一年死亡约源郾远万人，过去远年均大
体如此；德国是源缘园园万辆车，死亡园郾苑愿万人；日本是苑猿园园万辆车，死亡园郾怨万
人。现在我国车辆保有量占全世界的 员郾怨豫，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是全世界的
员缘豫，是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现在，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已经给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了造成我国公民非正常死亡、伤残的

最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车辆和道路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交通出行量越来越多，对道路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的要求也将越来越

高。因此，保证良好的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出行者及其车辆的

交通安全，既是政府和公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要目

的。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人的生命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生命具有高于人类一切其

他利益的最高价值，应受到法律及社会一切活动的最高尊重。道路交通运行必须

而且只有在确保了人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因

此，道路交通过程及其管理工作必须突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人的生命价值至

高无上的思想理念。然而，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车辆保有量的迅速

增加，近年来我国的交通事故却越来越多，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如

何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民的生命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在进一步发展道路交通的同时

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重要使命。

当然，在突出强调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还应当明确规

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安全，以及其他诸如使用车辆、参与交通和享受

交通便利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财产是公民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赖以生存并参与

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利是受我国宪法和民

怨



法保护的，其中就包括了合法财产不遭受非法侵害以及遭非法侵害后能够得到依

法赔偿的权利。而使用车辆、参与交通和享受交通便利等则是公民、法人及其他

组织实现其相关财产权利的具体活动、条件和要求。

（三）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也是道

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发展道路交通的最初动机和愿望是

发展和利用其高速、快捷和方便的客、货运输能力，因此，需要通过维持道路的

平均行车速度来确保道路交通始终具有一个比较高的通行效率。然而，道路的高

通行效率需要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水平来保障；没有好的交通秩序和

足够高的交通安全水平，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就无从谈起。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与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交通秩序混乱、交通

拥堵、交通事故频发、交通安全缺乏基本保障的状况下，道路通行效率将无法得

到保证。通行效率低下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严重制约社会

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还会诱发人们的竞争性交通行为，进一步加剧交通秩序混

乱，使道路交通更加拥堵和更易造成交通事故，道路交通由此步入一个越堵越

乱、越乱越堵，通行效率和安全状况不断变差的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城市及乡村道路的通行效率总体上水平较低，路网平均行车速度

不高，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平均行车速度不足员缘千米辕小时，严重时甚至出现局部
道路的交通彻底停滞。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道路结构、

交通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如道路安全视距不足、交通管理手段不够科学、交

通事故处理方法不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要求等，也有道路交通参与人的交通素质

方面的原因，如违反交通信号盲目抢行，无视交通标志和标线占道通行，在道路

上打场晒粮、摆摊设点、集市贸易等。如果不改变我国道路设计、施工不规范、

配套设施不齐全、管理水平落后，以及一些交通参与人不良通行习惯的现状，要

从根本上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猿条规定了依法管理、方便群众，保障道路交通有序、
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本原则。

（一）依法管理的原则

依法管理原则，即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其他与道路交通安全有关的

法律、法规及规章，对道路交通安全实施管理的原则。它要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部门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取得和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并对行使权力的行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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